附件2
市本级证明事项取消清单（第一批）

	序号
	证明名称
	证明用途
	设定依据
	实施基本情况
	取消后的
办理方式

	
	
	
	依据名称、文号及条文内容
	效力
层级
	索要
单位
	开具
单位
	

	1
	市场主体住所证明(街道地名或街道门牌号发生变化的）
	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个体工商户设立、变更登记
	1.《工商总局等六部门关于贯彻落实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“三证合一”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工商企注字〔2015〕121号）的附件2的《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》

2.遂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遂宁市企业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（遂府办函〔2017〕75 号）》第二章 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
	部门规范性文件、市级规范性文件
	市场监管部门
	当地居（村）民委员会
	告知承诺

	2
	市场主体住所证明（同意住宅改变为经营用房证明）
	
	
	
	
	
	由申请人自行征求利害关系人的同意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
	3
	市场主体住所证明（社区经营性用房无扰民证明）
	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个体工商户设立、变更登记
	1.《工商总局等六部门关于贯彻落实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“三证合一”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工商企注字〔2015〕121号）的附件2的《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》

2.遂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遂宁市企业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（遂府办函〔2017〕75 号）》第二章 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
	部门规范性文件、市级规范性文件
	市场监管部门
	当地居（村）民委员会
	由申请人自行征求利害关系人的同意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
	4
	执业药师注册证书
	药品零售企业许可
	《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第八条 、第九条
	部门规章
	市场监管部门
	市场监管部门
	部门内部核查

	5
	无未结案件证明
	申请药品经营许可证变更
	《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第十六条 
	部门规章
	市场监管部门
	市场监管部门
	告知承诺

部门内部核查

	6
	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书
	医疗器械网络销售信息备案
	《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八条、第九条
	部门规章
	市场监管部门
	市场监管部门
	部门内部核查

	7
	遗失声明
	申请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遗失补发
	《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四条
	部门规章
	市场监管部门
	报社
	告知承诺

	8
	药品生产许可证
	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邮寄证明核发；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运输证明核发
	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邮寄管理办法》（国食药监安〔2005〕498号）第五条、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运输管理办法》（国食药监安〔2005）660号）第四条
	部门规章
	市场监管部门
	市场监管部门
	部门内部核查

	9
	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
	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邮寄证明核发；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运输证明核发
	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邮寄管理办法》（国食药监安〔2005〕498号）第五条、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运输管理办法》（国食药监安〔2005）660号）第四条
	部门规章
	市场监管部门
	市场监管部门
	直接取消

	10
	药品生产（经营）许可证
	在药品生产/经营企业执业的执业药师注册（首次、变更注册）
	《执业药师注册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药管人〔2000〕156号）第九条、第十六条
	部门规章
	市场监管部门
	市场监管部门
	部门内部核查

	11
	无《药品管理法》第75条、第82条规定的情形证明
	药品零售企业申请药品经营许可证
	《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第五条 
	部门规章
	市场监管部门
	市场监管部门
	告知承诺

部门内部核查

	12
	家庭经济困难证明
	困难家庭学生减免学杂费及补助生活费
	《四川省教育厅等六部门关于贯彻落实〈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川教函〔2019〕247号）
	部门规章
	市教育体育局
	街道、社区
	书面告知（部门承诺间核查确认），或法定证照

	13
	异地生育医疗机构为当地定点医疗机构
	参保职工报销异地生育医疗费
	遂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遂宁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《遂宁市生育保险市级统筹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（遂人社发﹝2014﹞44号）第三章第二十六条“参保职工生育、终止妊娠、计划生育手术实行定点医疗服务”
	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
	医保经办机构
	生育地医保机构
	医保经办机构从系统主动提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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